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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维世界的三种研究纲领的比较分析

邬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 文章对波普尔依据物质和精神因素分析原则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对李伯聪先生依据天人相对

原则及现实存在者整体归属方式所提出的四个世界的理论、对作者本人依据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的因素分析原则

所提出的四个世界的理论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 ,并对这三种不同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比较性研究。文章认为这

三种不同的世界分层理论 ,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世界观构架和三种不同的哲学建构纲领 ,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三种

不同的世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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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涉及的文献范围内 ,至少看到了关于多维世界的三

种研究纲领 :一是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二是李伯聪

先生的“四个世界的理论”;三是笔者提出的“四个世界的理

论”。对这三种研究纲领所分别代表的对世界模式的三种不

同的研究视角 ,以及这三种研究纲领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异和

可能融通的方面进行比较性分析 ,将可能更为清晰地给我们

提供一些关于世界模式的合理参照。

一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在 1967 年召开的第三次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

大会上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 Karl R. Popper) 首次提出

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之后他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

步的完善和明确化。按照波普尔的说法 ,全部存在和全部经

验都可以归入三个在本体论上泾渭分明的次世界 :世界一

———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的世界 ; 世界二 ———精神世界或

精神状态的世界 ;世界三 ———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 (客

观知识) 。[1 ]在进一步的解释中 ,波普尔又明确强调指出 ,“世

界三”属于“人类活动的产物”[2 ] ,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

界”[3 ] 。

显然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基于对存在领域的物

质和精神的二分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二分原则乃是一

种古老的哲学传统。只不过 ,波普尔对这个二分原则进行了

新的阐释和改造 ,指出了一个作为“精神产物”的“世界三”。

波普尔划分三个世界的方式 ,不是简单停留在现实存在

者的整体归属的层面上 ,而是仔细地区分出特定现实存在者

中所可能包含的不同方面的因素 (或物质的、或精神的、或精

神产物的) ,并分别把这些不同的因素归入不同的世界领域。

认真领会一下波普尔关于“人类语言属于所有三个世

界”的分析 ,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对波普尔三个世界划分方式

的深刻性的理解。波普尔写道 :“就语言由物理作用和物理

符号组成这一点来说 ,它属于第一世界。就它表示一种主观

的或心理的状态而言 ,或者就把握或理解语言能在我们主观

状态中引起变化这一点而言 ,它属于第二世界。就语言包括

信息而言 ,就其述说或描写事情或者传达别人可以接收的任

何意思或任何有意义的消息、或者同意或反对别人意见这一

点而言 ,它又属于第三世界。理论或命题或陈述是最重要的

第三世界的语言实体。”[4 ]

正是在这个因素区分 ,而不是现实存在者整体归属的划

分方式上 ,我们才可以理解波普尔为什么说 :“第三世界 (人

类语言是它的一部分) 是人类的产物 ,正如蜂蜜是蜜蜂的产

物、蜘蛛网是蜘蛛的产物一样。”[5 ]同理 ,我们才可以理解波

普尔为什么“把新合成的药物、计算机、飞机与书本一起说成

既是世界 1 的对象 ,又是世界 3 的对象。”[6 ]

按照波普尔的划分 ,作为世界三的“人类精神产物的世

界”,不仅包括通常意义的“精神产品”中的理论内容的成分 ,

而且还包括凝结在通常意义的“物质产品”中的人类智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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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因素的部分。而“精神产品”或“物质产品”的载体 (如 ,

书本的物质基质、建筑或工具的物质基质 ⋯⋯) 则不应属于

“精神产物的世界”,而应属于物理的世界 (世界一) 。在三个

世界相互作用的关系方面 ,波普尔认为 :世界一和世界二、世

界二和世界三可以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 ,而世界一和世界三

只能通过世界二的中介发生间接的相互作用。[7 ]波普尔特别

强调“世界三”的重要性 ,并由此进一步提出人类文化的客观

进化问题。应该说 ,波普尔的这种划分和探讨是具有一定的

科学性和进步意义的。但是 ,他在对世界三的性质和世界三

进化过程的具体解释上却有一些很难站住脚的地方。如 :他

认为世界三和其它两个世界一样具有客观性和实在性。这

样 ,他就把直接存在 (物质)形式和间接存在 (信息) 形式混淆

起来了 ,亦即是把客观实在和意识 ,以及意识内容的客观储

存混淆起来了。另外 ,波普尔还认为 ,世界三的发展具有独

立性、自主性 ,是一个“没有认识主体的”客观认识过程。难

道说 ,离开了人 ,离开了人的社会 ,文化还能够继续发展、建

构自身吗 ? 当然 ,文化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些人 ,或

某代人 ,即个别 (或个别时代) 主体的认识过程 ,它依赖于人

类社会个人或群体成员的历代继承和创造。但这并不等于

说 ,文化的发展可以脱离认识的主体。人是结成社会的集团

来进行活动的 ,这个集团就是认识的主体 ,但是 ,正因为个人

是在社会集团之中 ,所以 ,这个集团的认识主体中就必然包

括着个别成员的认识主体的作用。在这里 ,应该是个人和社

会、人和人类的统一 ,应该是个人认识主体和社会认识主体

的统一 ,同样 ,也应该是某一时代的认识主体和人类历史的

认识主体的统一。

二 　李伯聪先生的四个世界的理论

2002年 7 月 ,李伯聪先生出版了题为《工程哲学引论

———我造物故我在》的极富创造性意味的著作。在该书中 ,

李伯聪先生通过对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分析和评价 ,提

出了一个“四个世界的理论”。

李伯聪先生赞成波普尔把他的“世界三”定义为“人类精

神产物的世界”,但是他不同意波普尔把“新合成的药物、计

算机、飞机与书本一起”也看作是“世界三”的对象。李先生

认为应该把“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

动的产物”加以区别。并指出 ,正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的

产物”构成了“世界四”。[8 ]

在提出“世界四”的同时 ,李先生又从工程哲学建构需要

的层面上 ,对他所针对的四个世界的具体含义进行了阐释。

李先生写道 :“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 ,世界 1 是天然之物、天

然原材料和人生的天然环境的物理世界 ,世界 2 是指作为身

- 心统一体的人、制度化的工程活动主体和生活主体的‘世

界’,世界 3 是一个符号的世界或者说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

物的世界 (主要地是指以行动方案、操作程序、行动命令等形

式出现的那些‘精神活动的产物’) ,世界 4 是由人的造物活

动的物质产品所构成的世界。”[9 ]

显然 ,李先生的“四个世界的理论”和波普尔的“三个世

界的理论”既有相互交叉重叠的方面 ,也有相互分歧和区别

的方面。李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对此已有较为详尽的分析。

具体讲来 ,李先生的世界一指的是存在了人之外的未被人改

造过的天然自然 ,而波普尔的世界一则除了包括李先生的世

界一的内容之外 ,还包括人本身的自然物理存在的方面 ,以

及人工制品 (包括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 的物质基质存在的

方面 ;李先生的世界二指的是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人或人

的集团和组织 ,而波普尔的世界二则专指纯粹的个人精神活

动的世界 ;李先生的世界三和波普尔的世界三虽然都定义为

“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但二人对这个“产物”的范围的理解

却是不同的。李先生将这个“产物”的范围严格限定在精神

产品 (包括产品的物质基质)的领域中 ,并且尤其强调了以信

息情报、设计图纸、行动方案、操作程序、行动命令、质量标准

和使用说明书等形式和类型存在的与工程活动相关的“人的

精神活动的产物”的方面。[10 ]波普尔对这个“产物”范围的理

解比较起李先生来则既宽泛又狭窄。说它宽泛是指 ,它包容

了人类活动创造的全部文化世界 ,其中既包括精神产品 ,也

包括物质产品中储存和凝结的人类精神的内容 ;说它狭窄是

指 ,它并不包括这些产品的物质基质的方面。李先生不把人

类活动创造的物质产品看作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所

以 ,他把它独立分出作为他的“世界四”。

与波普尔的划分方式相比 ,李先生的划分方式显然不是

因素分析型的 ,而是对现实存在者的整体归属型的。按照李

先生自己的解释 ,它是采用了中国哲学的传统思路 ,即采用

了天地人合一的综合思维的进路。一方面 ,他不能容忍波普

尔对人的身心的割裂、对个人和“团队”或“组织”的割裂 ,他

把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身 - 心统一的人”,以及集体化、

组织化、制度化的团队或组织都看作是世界二的内容。也正

是从这种综合思维的整体归属的划分方式出发 ,李先生才将

精神产品的世界 (包括其物质基质)和物质产品的世界 (包括

其凝结储存的精神内容) 分别归入了世界三和世界四。显

然 ,李先生对世界领域划分的原则并不仅只一条 ,其中既有

天 (包括地)人相对的原则 (世界一和世界二的区别、世界二

和世界三、四的区别) ,也有物质和精神相对的原则 (世界三

和世界四的区别) 。

李先生认为在他所提出的四个世界之间同样存在着复

杂的相互作用。他把这种相互作用分为三类 :一是世界二和

其他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是通过世界二而发生的其

他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是可以不通过世界二而发生

的其他世界之间的直接的相互作用。李先生认为 ,与波普尔

的相应观点比较 ,前两类相互作用对于四个世界的理论和三

个世界的理论在分类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在具体内容

的展开上前者比后者要稍微复杂一些。具体说来 ,在第一类

相互作用中 ,四个世界的理论比三个世界的理论多出了一个

关于世界二和世界四的相互作用问题 ;在第二类相互作用

中 ,三个世界的理论只有一种 (世界一和世界三之间的中

介) ,而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 ,世界二还可以在世界一和世界

四、世界三和世界四之间起中介性作用。李先生特别强调指

出 ,他所说的第三类相互作用在波普尔的理论中是不存在

的。他对波普尔关于世界一和世界三不能发生直接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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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观点表示赞同 ,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在世界一和世界四之

间可以不通过世界二的中介而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在进

一步的解释中 ,李先生认为 :世界四的成员与世界一的成员

之间在它们作为物与物而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 ,与同类的世

界一的成员与世界一的成员之间作为物与物而发生的相互

作用并没有什么不同。[11 ]

如果我们注意到 ,李先生对四个世界的划分原则不是因

素分析型的 ,而是现实存在者整体归属型的 ,那么 ,我们便会

清晰地看到 ,承认了波普尔的世界一和世界三之间不存在直

接的相互作用关系 ,并不意味着必须同时承认在李先生的世

界一和世界三之间也不存在直接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因为 ,

波普尔的世界三是抽掉了作为其载体的物质基质的世界三 ,

而李先生的世界三则是包括其载体的物质基质的世界三。

所以 ,在物质基质相互作用的层面上 ,李先生的世界一和世

界三之间便可能发生直接性的相互作用关系。由于李先生

采取了现实存在者整体归属的分类原则 ,所以在李先生的世

界二、世界三、世界四中 ,都存在某种精神的主观状态或客观

凝结和储存内容与其载体的物质基质相综合的形式。正因

为如此 ,在李先生的世界二、世界三、世界四之间 ,或在这三

个世界与世界一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都必然会存在物物相

互作用、信息 (精神是信息活动的高级形式) 相互作用、信息

与物相互作用的多重层面。这也同时就必然会造成在某一

世界与另一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某一或某些层面的相互

作用可以是直接性的 ,而另外一些层面的相互作用则可能需

要经过第三个世界的中介而间接实现的复杂化情景。

三 　对李伯聪先生的世界三和世界四关系的分析

李先生曾作过这样一些明确的表述 :“认识过程是一个

认识主体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 ,认识过程的结果是

得到了概念、理论等知识或其他形式的符号产品或者说信息

产品 ,这些产品是属于世界 3 的 ;而造物过程是一个造物主

体根据设计方案用物质工具对原材料进行物质性操作加工

的过程 ,造物过程的直接结果是得到了物质性的人工物品 ,

这些产品构成了世界 4”;“人类认识活动的产物构成了世界

3 ,而人类的工程活动的产物构成了世界 4”;“工程是实际的

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我们将把工程这个术语一般性

地界定为对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的完整的、全部的实践活动

和过程的总称”;工程哲学乃是“广义的实践哲学的一个组成

部分”。[12 ]而通常人们也总是把实践看成是有目的的改造世

界的活动。

结合李先生的相关表述 ,我们有理由将李先生的四个世

界分别简单表述为 :天然的物理世界 ;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

的世界 ;人类认识 (精神) 产物的世界 ;人类实践 (工程) 产物

的世界。

针对李先生的四个世界的理论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 :人

类认识 (精神)产物的世界和人类实践 (工程) 产物的世界能

否截然分离 ,亦即李先生的世界三和世界四能否在现实存在

者的尺度上绝对清晰地明确划分。

我们知道 ,人类精神的产物可以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 :

第一种是主观呈现或储存的状态 ,它具体存在于从事精神活

动的人脑之中 ;第二种是客观储存的状态 ,它具体存在于认

识主体之外的客体结构的相应编码结构之中。问题的要害

在于 ,从精神产物的第一种状态过渡到第二种状态不是一个

自然发生的过程 ,它必须借助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中介 ,并作

为实践活动的某种结果 (产品) 而具体呈现出来。一个最简

单的知识输出活动 ,也必须依赖于书写、绘制、语声等相应的

活动 ,并借助于笔墨、人体器官的中介 ,并在纸张、图版、空气

的波形等物质基质的相应编码结构中实现。当代的科学认

识活动已经进化为借助于庞大的中介工具和设施来实现的

复杂工程活动 ,如 ,人类借助于射电望远镜、卫星、宇宙飞船

对宇观世界的探索 ;借助于高速粒子加速器对微观世界的探

索 ;借助于各种复杂的仪表、仪器对相应层次认识对象的定

性定量分析。正在发展中的智能性电脑则更是着眼于替代

人脑的部分认识加工和储存活动 ,并试图将人的思维过程和

思维结果的储存过程作为某种客观工程活动来实现。如果

考虑到 ,现代文化中知识的创造、储存和传播方式的日趋复

杂化的情景 ,这不仅是指电脑排制、大型机械印刷、光盘刻

制、数码拍录 ,而且还指电视、网络传播、虚拟现实系统的营

造 ,另外还指作为精神产品的载体的日趋精美的艺术化设计

与造型等等。这一切都表明“精神产品”同样是工程实践的

产物 ,同样具有“造物”(在李伯聪先生使用的意义上) 的性

质 ,同样应当成为工程哲学研究的对象。

另外 ,李伯聪先生所说的工程造物活动 ,同样具有精神

产品活动的内容。因为 ,任何工程实践活动都是从人的主观

目的、计划开始的。这种目的和计划首先就是精神活动的产

物。而通常所说的物质产品也仅是人的主观目的信息在对

象客体中实现 (储存)的具体形式。无论是图纸上的设计 ,还

是相应建筑物的构建和完成 ,都同样具有精神活动产物的意

义和价值。这里涉及到我们应当对实践、工程之类的活动有

一个全新视角的阐释。

李伯聪先生特别强调了工程行为的“造物”、“物质创造

活动”和“创造‘实在’”[ l3 ]的意义和价值 ,并以此作为其提出

的世界三和世界四的本质区别。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应当

在怎样的意义和尺度上来理解这一“造物”中的“物”、“物质

创造活动”中的“物质”和“创造‘实在’”中的“实在”?难道我

们在工程活动中真的创造了“实在”的“物质”吗 ?

人类科学早已清晰地揭示出了一条具有基础性意义和

价值的定律 :物质 (质量和能量) 守恒 ,世界上的物质既不能

消灭也不能创造。由此定律出发 ,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是根本

不可能创造出物质的。那么 ,人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到底生

产或创造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

其实 ,我们通过物质生产所改变的并不是物质的质量或

能量 ,而仅仅是相关质量或能量的结构方式或活动状态。在

生产中 ,人们破坏物质的某种旧有结构和状态 ,并相应建构

某种我们所需要的结构或状态。我们通过对某种物质存在

形式的改变来获取另外一种我们所需要的物质存在形式。

这样 ,在获取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中 ,我们创造的仅仅是物

质的特定结构或秩序。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讲 ,这种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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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乃是一种信息的编码方式 ,而在此编码活动中所利用的

物质 (质量或能量) 材料则具有信息载体的意义和价值。看

来 ,在这一生产活动中 ,人类所创造的并不是物质 ,而只能是

信息 (物的序的结构信息) 。从这一特定的角度和意义上来

看 ,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力这类提法并不是很确切的。囿于

习惯上的成见 ,我们仍会沿用这些概念 ,但是 ,我们有必要在

思想上明确 ,这类概念的含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生产中创造

了一丝一毫的物质。

其实 ,人类的实践 (工程)活动首先是从人的主体目的性

开始的 ,在实践 (工程) 的物质运动过程未曾展开之前 ,人们

要制造的产品形象 ,人们为制造此产品而选择的手段的计划

都已作为再生信息在人的意识中被设定好了 ,这就是主体在

实践 (工程)之前所拟定好了的目的性、计划性信息。这种认

识中的再生信息转化为主体行为启动的指令信息 ,通过人的

神经激发人的运动器官行动起来 ,选择和操作工具、作用于

客体对象。在这一实践 (工程)的系列过程中 ,主体信息一直

起着规定实践 (工程) 的方向、设计实践 (工程) 的程序和方

式、控制实践 (工程) 的进度、程度的作用。主体外化出来的

信息是贯穿这一全过程的主线 ,通过这一过程 ,主体的目的

性信息最终在客体中得以实现 ,改变了客体的结构和状态 ,

使之成为符合人的目的设计的产品。实践 (工程) 只能是主

体信息对客体积极作用的一个过程。在这里 ,无论从实践

(工程)的开始 (目的性、计划性) 、实践 (工程) 的过程 (主体器

官的运动、对工具的选择和操作、对客体的加工改造) ,还是

从实践 (工程)的结果 (客体的被改造) 来看 ,都具有信息活动

的意义。而实践 (工程) 活动本身要完成的也只不过是把主

体认识中的目的性信息转化为客体的结构信息 ,这一过程的

完成又直接依赖着主体认识中为完成这一过程所设计的计

划性信息的实施。正是在主体目的性信息的客体实现 (简称

主体信息的客体实现) 的意义上 ,任何实践 (工程) 的产品都

具有了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相统一的双重意味。正是产品

的物质形态的特定编码结构成了储存特定精神内容 (目的信

息)的物质载体。

此外 ,实践 (工程) 过程进行的怎样 ,客体被改造的程度

如何 ,主体的目的性能否如期达到等方面问题的判定 ,又需

要主体把实践 (工程) 过程和被改造着的客体当作它所认识

的对象来把握。在这一过程中 ,实践 (工程) 过程和客体本身

生发出来的信息便是主体捕捉的对象。主体通过对这一信

息的捕捉 ,不断地向自己的运动器官发出新的信息指令 ,或

者使实践 (工程)活动按原有计划继续进行 ,或者使原有计划

得到某些适当的修正。就这样不断进行着的主体输出信息

———客体 (过程、被改造对象) 信息对主体的反馈 ———主体输

出调控信息的一个信息循环运动过程 ,构成了实践 (工程) 活

动本身的信息活动过程。

实践 (工程)活动是一个主体信息向客体运动的过程 ,同

时也是客体信息向主体运动的过程 ;是主体信息在客体中实

现的过程 ,也是客体信息在主体中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起中介作用的是主体为完成这一过程而设计的计划信息

的实施 ,以及客体在此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信息对主体的反

馈。如果没有这几方面信息的活动 ,就不能产生、展开、完成

实践 (工程)活动本身。只有进行这样的分析 ,我们才有可能

揭示实践 (工程)的主体有目的改造世界的深刻本质。

基于上述论述 ,我们看到 ,实践 (工程) 不仅是一个物质

性运动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信息运动 (包括精神信息的运

动)的过程。这样 ,在实践 (工程) 中所生产的精神产品中同

样包括着物质形态变化的方面 ;在实践 (工程) 中所生产的物

质产品中同样包括精神内容的成份 ;在实践 (工程) 活动中不

仅导致了主体之外的对象结构的变化 ,而且同时也必然会导

致主体内部认识结构的变化。在这里 ,实践 (工程) 真正成了

主客体相互作用、客体结构的变化、主体认识的发生和变革、

主体精神在客体中的外化、客体信息在主体精神中的升华的

现实中介。在这里 ,我们坚持的是实践 (工程) 和认识的双向

反馈的统一 ,主体和客体双向建构的统一 ,精神产品和物质

产品内在融合的统一 ,哲学认识论和实践 (工程) 论的相互支

撑、相互协同的统一。

显然 ,在这多重复杂交织的统一性面前 ,那种仅仅把实

践 (工程)看成是物质性活动的观点 ,是远远不能把握实践

(工程)的深刻本质的。同理 ,工程哲学相关理论的建构 ,也

应当建立在这一多重复杂交织的综合统一层面之上 ,并将精

神产品的构建和物质产品的构建都纳入工程建构的视野 ,将

李伯聪先生所提出的世界三和世界四都纳入工程哲学讨论

的范围。当然 ,也理应将认识论哲学和工程论哲学相互衔接

统一起来。如果说波普尔的世界三的理论的缺陷在于过分

强调了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理论成果的话 ,那么 ,李伯聪先生

的世界三和世界四的理论的不足则在于对人类实践活动中

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割裂。

就是在消费产品 (李伯聪先生称此为“用物”) 的层面上 ,

通常意义上的物质产品也往往同时具有精神性消费和物质

性消费的双重意义和价值。如 ,建筑物和服饰 ,既可以作为

精神欣赏的对象 (就其艺术、传统和风格的价值而言) ,也可

以作为居住场所、穿着物来使用。通常意义上的精神产品的

承载体也并不仅仅只能用来作精神性消费。如 ,书籍既可以

供感兴趣的人们学习阅读其中的理论知识 ,又可以偶然被拿

来作为睡觉的枕头使用 ;也许我们还会回忆起电影中所描述

的流浪儿“三毛”用报纸当被子盖在身上在街头露宿的情景 ;

书籍或报纸还往往被用来作为包装纸或引火之物。

如果按照李伯聪先生的思路 ,采用天人相对的分类原

则 ,我们便可以尝试性提出一个不同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划

分的另一个三个世界的理论 :世界一 ———天然自然的世界 ;

世界二 ———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世界 ;世界三 ———人工自然的

世界。显然 ,这里的世界一和世界二正是李伯聪先生提出的

世界一和世界二 ,而这里的世界三则是李伯聪先生提出的世

界三和世界四的综合。根据前面的讨论 ,我们有理由把这个

世界三看作是人类实践 (工程) 活动产品的世界。而这个世

界三又恰恰是李伯聪先生提出的工程哲学可以成立的现实

基础 ,也是从天人相对走向天人合一的具体而现实的依托。

此三个世界的理论不仅可能对传统哲学的物质、精神二分分

析原则予以具体的扬弃 ,而且还可能为人类的“安身立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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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栖身的“家园”。

四 　从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的

尺度上提出的四个世界的理论

　　1987 年 6 月 ,《哲学信息论导论》一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该书中将信息定义为 :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

畴 ,它是物质 (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该书

还将信息的形态具体分为自在信息 (客观间接存在) 、自为信

息 (信息的主体直观把握) 、再生信息 (信息的主体创造) 三种

基本形态 ,以及三态信息有机统一的社会信息的形态。在此

基础上 ,该书阐释了一种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和双重演化的

理论。在该书中 ,笔者根据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的尺度对波

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进行了分析评价 ,并提出了包括一个

物质世界和三个信息世界的四个世界的理论。现对其相关

内容予以复述。

如果我们抛开波普尔的一些不恰当的解释 ,从信息论的

角度来对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划分考察一下的话 ,那么 ,我

们将会发现波普尔的这种划分的深刻意义和价值。因为这

种划分 ,首先把世界的间接存在形式和直接存在形式区分开

来了。世界二和世界三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在实质上具有

信息世界的意义。但是 ,波普尔在这个划分中却忽视了一个

标志客观间接存在的世界领域 ,这就是由他的那个世界一本

身自我显示着的那个自在信息的世界。如果缺少了这个环

节 ,那么 ,世界一和世界二 ,以及世界二和世界三的相互作用

都将无从谈起。在这里 ,从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 (波普尔的

世界一)到主观间接存在领域 (波普尔的世界二) ,或从波普

尔的世界三到波普尔的世界二之间就不能不再有一个客观

间接存在领域的过渡环节。而主观间接存在领域要进入“波

普尔的世界三”(或“波普尔的世界一”) 也必须以某种主体自

身的活动 (实践、行为) 为中介 ,而主体自身的活动本身又是

靠主体的主观信息 (目的、计划、指令信息) 以及与相关肢体、

神经、肌肉的活动 ,或所操作的工具的活动相伴的客观信息

的活动为中介的。正是此类信息的活动作用于外界物体 ,才

完成了对外界物体的结构、状态的改变 ,从而也便达到了主

观信息的客观外在储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说 ,还应

该有一个标志客观间接存在的自在信息活动的世界。

基于上述的讨论 ,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个关于四个世界的

理论 :一个标志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和三个标志间接存在的

信息世界。即 :世界一 ———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 (以物质体

的形式存在) ;世界二 (信息世界一) ———自在信息的世界 (以

自在信息体的形式存在) ;世界三 (信息世界二) ———自为、再

生信息本身的活动 (主观精神的世界) ;世界四 (信息世界

三) ———再生信息的可感性外在储存 (人所创造的文化内容

的世界) 。

在四个世界之间同样存在着普遍的相互作用 :世界二

(信息世界一)是对世界一的客观显示 ,是在世界一成员的相

互作用中派生出来的一个自在信息的世界 ;世界三 (信息世

界二)从本质上是对世界二 (信息世界一)的把握和改造 ;世

界四 (信息世界三)是世界三 (信息世界二) 相关内容的外化。

三个信息世界都必须以世界一作为自身运动、变化、内容储

存的载体。世界一和世界二 (信息世界一) 之间具有直接的

相互作用 ,这种直接的相互作用具体表现为或相互规定、或

内容派生、或结构转化的关系 ;世界一和世界四 (信息世界

三)之间 ,世界一和世界三 (信息世界二) 之间 ,世界三 (信息

世界二)和世界四 (信息世界三)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

关系 ,它们的相互作用必须以世界二 (信息世界一)为中介。

显然 ,我们划分世界的原则与波普尔划分世界的原则一

样 ,都是因素分析型的。只不过 ,波普尔分析所依据的因素

是物质和精神 ,而我们分析所依据的因素则是物质和信息。

正因为是因素分析型的 ,所以 ,我们把作为三个信息世界载

体的物质基质都归入到了世界一。这样 ,世界一中既包括了

自然物质体的物质基质 ,也包括了人体本身和人工制品的物

质基质。我们的世界二 (信息世界一) 是波普尔理论中所没

有的 ,这体现了我们建立的信息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本质差

异。显然 ,作为自在信息世界的世界二 (信息世界一) 不仅包

括一般纯自然物中自在编码显示和储存的信息 ,而且包括人

体内部自在编码显示和储存的信息 ,还包括人工制品中自在

编码显示和储存的信息。因为在人加工改造过的物品中 ,属

人的精神性的信息编码内容往往是叠加或整合重构到作为

人工制品基质的自然物的旧有信息编码结构之中的 ,这样 ,

自然物中原有的相关信息编码结构并未被完全破坏和耗散 ,

这就导致在人工制品中既编码凝结着自然发生的自在信息

的内容方面 ,也编码凝结着人的精神信息的内容方面。我们

的世界三 (信息世界二) 与波普尔的世界二指谓的是同一个

世界 ,只不过我们又在自为、再生信息的意义上对这个世界

予以了重新阐释。我们的世界四 (信息世界三) 与波普尔的

世界三指谓的是同一个世界 ,只不过我们并不像波普尔那样

主要强调这一世界中的理论性成果的内容 ,而且还同时强调

了在一般的人工制品物的结构编码中所现实蕴含着的人类

精神信息的具体内容。

三种不同的世界分层理论 ,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世界观构

架和三种不同的哲学建构纲领 ,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三种不

同的世界模式。其间各自的成功和不足之处还有待同仁们

的进一步分析、批判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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